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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案 由： 保险纠纷

裁判日期： 2022 年 05 月 31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编写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问题提示

保险人迟延定损行为造成营运车辆停运损失应予赔偿

案件索引

2021-09-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人民法院|一审|（2021）新 2923 民初 1960 号|

2022-03-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22）新 29 民终 68 号|

2022-05-3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022）新民申 1164 号|

裁判要旨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定损。未及时履行定损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

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包括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

关键词

保险 定损义务 迟延定损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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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黄晓诉称：2021 年 1 月 11 日黄晓的新 N40609 号车发生交通事故送至

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指定的修理厂进行修理，然而该车直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才修好，严重

超出合理的维修期限。该车作为营运车辆，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故意拖延维修时间给黄晓造

成严重的停运损失。黄晓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判令人保财险阿克苏

分公司赔偿黄晓各项损失 44,601 元（其中停运损失 42,601 元、评估费 2,000 元）；2、本案

诉讼费由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承担。

被告（上诉人）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黄晓的诉讼请求。涉案交通事

故发生后，黄晓并未在我司指定的修理厂维修新 N40609 号车，而是自行找的修理部维修事故

车辆，故对黄晓主张因修理时间过长造成的停运损失，我公司不应当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新 N40609 号（新 N9991 挂）车挂靠于库车蜀江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挂靠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9 日至 2023 年 11 月 9 日，该车实际车主系黄晓。2020 年 3 月 13 日，

黄晓以库车蜀江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为新 N40609 号（新 N9991 挂）车辆在人

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为新 N40609 号车投保交强险的财

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2,000 元，保险期间自 2020 年 3 月 14 日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商业三者险

的机动车损失险限额为 283,860 元、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 2,000,000 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

机）限额为 200,000 元／座／人，保险期间自 2020 年 3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14 日；为新

N9991 号自卸半挂车投保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损失险限额为 87,230 元，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

为 100,000 元，保险期间自 2020 年 4 月 10 日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2021 年 1 月 11 日，李安

才驾驶新 N40609 号车在库车市 G217（独库公路）与马党伟驾驶的新 N41191 号车发生交通事

故。事故经库车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李安才负事故全部责任，马党伟无责任。事故发

生当日，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出险后，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出具财产损失确认书、机动车保

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财产损失确认书仲裁明护栏单价为12,800元／个，核定金额为12,800

元，残值金额为 800 元，扣殖值后定损金额为 12,000 元；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中

列明换件金额为 23,570 元；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载明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内部询报价为

23,570 元。2021 年 4 月 2 日，新疆典赞律师事务所委托新疆中天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新 N40609 号（新 N9991 挂）车在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3 月 27 日期间的停运损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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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2021 年 4 月 6 日，该评估机构作出新中天评字（2021）24 号评估报告书，确定新 N40609

号（新 N9991 挂）车停运损失为 42,601 元。黄晓为此支付鉴定费 2,000 元。2021 年 8 月 18

日，大庆市日昇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车牌号为新 N40609 号（新

N9991 挂）车辆，为我公司担保贷款车辆，该车辆贷款已全部还清，现不欠贷款。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库车蜀江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出具一份保险理赔权益转让

协议书，言明新 N40609 号（新 N9991 挂）车辆保险费由黄晓交纳，且该车辆实际所有人为黄

晓，因涉案交通事故的全部保险理赔权益同意转让给黄晓，如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未及时理

赔，同意由黄晓以个人名义进行诉讼。另查明，新 N40609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经营范围为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新 N40609 号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因发生交通事故拖至库车克依木江汽车修

理部修理，于 2021 年 3 月 28 日开出该修理部。

裁判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作出（2021）新 2923 民初 1960

号民事判决：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黄晓赔偿停运损失 42,601 元、评

估费 2,000 元，二项合计 44,601 元。

宣判后，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作出（2022）新 29 民终 68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案件生效后，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作出（2022）新民申 1164 号民事裁定：驳回

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法院认为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

分公司是否应当向黄晓赔偿停运损失及评估费，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关于法律关系认定的问题

本案系保险事故发生后，黄晓按照与人保财险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要求保险理赔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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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故人民法院确定本案为财

产保险合同纠纷 。

二、关于停运损失是否属于机动车损失保险赔偿范围

一是保险人不存在迟延定损之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说。二保险人存在迟

延定损之违约行为的情况下，给被保险人造成的停运损失，与被保险车辆是否投保了车辆停驶

损失险无关。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

三、关于免赔条款的适用

二审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公司向法庭提交该公司的商业保险

条款，其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 24 条约定，停运

损失系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关于该条款是否应当适用本案，应当根据本案实际案情

综合进行判定。本案所诉请的停运损失并不是因交通事故直接引起的，而是保险公司未及时定

损的行为导致，故该停运损失不是因交通事故造成的间接损失，即使黄晓认可该保险条款，本

案实际情况亦不能适用该保险条款，从而进行免责赔偿。

案例评析

通常所称的“定损”是保险理赔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保险人应当及时履行的合同义务。

保险人作为专业的机构，有义务根据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以及自己掌握的情

况，全面评估损失，进行责任分析认定，确定该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

围，承担多大责任。在保险法修订后，将保险人“30 天内作出核定、拒赔时说明理由“等内

容明确写入了法律条文。在社会生活中，营运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往往都涉及停运损失问题。

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失赔偿纠纷中，受害者一般会要求赔偿营运车辆停运损失的诉求，通常会得

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通常停运损失作为间接损失无法

得到赔偿。但是如果保险人在接到报险后存在迟延定损的违约行为，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应如

何处理呢？

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看，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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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

案中营运车辆停驶必然导致停运损失，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当能够预见。保险人应当积

极履行定损义务，因不及时履行该义务造成的被保险人损失应当进行赔偿。

从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看，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双方所产生的纠纷，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原告黄晓只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未

投保车辆停驶损失附加险，保险合同中并无关于涉案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相关车辆停运损失承

担问题的约定，故本案车辆停运损失不属于机动车损失保险赔偿范围。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

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

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

失”，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定损。从本案事实看，保险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出险，2021 年 3 月 15 日出具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期间长达 2个月，致使涉案车辆在 2021

年 3 月 27 日才维修完毕，实际修理时间也仅为十几天，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车辆为运营车辆，

应当在出险后尽快出具定损单，并积极履行定损情况的告知义务，人保财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

明车辆定损存在情形复杂的情况，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不适用三十日定损期限的规定。人

保财险公司定损所用的时间明显超出了合理的定损期限，由此给被保险人车辆造成的停运损失

保险人应当赔偿，故认定人保财险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对因其延迟定损行为给黄晓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

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

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

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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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

受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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